黄埠镇沙埔村4宗地块砂石余渣处置项目
公开挂牌转让合同

甲方（转让人）：惠东县黄埠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        
乙方（竞得人）：                    
法定代表人：           

经县政府批准，同意我府将黄埠镇沙埔村4宗地块砂石余渣处置项目委托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惠东分中心挂牌转让。该中心于  年  月  日在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惠东分中心网站发布挂牌转让公告。将甲方 黄埠镇沙埔村4宗地块砂石余渣处置项目 (下称“标的物”)公开挂牌转让，  年  月  日经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产权交易竞价电子交易系统公开竞价，                  以最高报价      元竞得。现甲、乙双方就该标的转让事宜签订合同如下：
一、转让标的和价款：
（一）甲方转让标的物为黄埠镇沙埔村4宗地块砂石余渣处置项目土石方资源     立方米，乙方以公开竞价的方式竞得标的物，成交价为 ¥           元。
（二）乙方交纳的竞买保证金不抵作成交款。成交价款在到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惠东分中心领取《产权交易通知书》前一次性付清。
（三）我镇按《黄埠镇沙埔村4宗地块砂石余渣处置项目土石方测绘技术报告》测绘区域的土石方数量足额提供土石方资源，竞得人可派人现场监督。甲方不承担因竞得人清运所导致的损失，竞得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风险和损失。
（四）因标的物的特性，乙方竞得的标的物可能因市场调节等因素导致价格在短期内存在波动。乙方参与标的物的竞价行为前已经充分知悉前述情况，并自愿承担因此可能造成的损失。
二、转让标的物的有效性
甲方保证对其转让给乙方的标的在本合同生效之前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该标的没有设置抵押权。
三、标的物交接及双方责任
（一）甲方应在签订本合同后3个工作日内办理标的移交手续，移交的标的物以《黄埠镇沙埔村4宗地块砂石余渣处置项目土石方测绘技术报告》测绘区域及受让方竞价前对标的物的了解、实地察看（如拍照，提出疑问后得到的书面答复）为依据。甲方不保证移交的标的无瑕疵，乙方不得以因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造成的瑕疵为由拒绝接收标的。
（二）标的物遗失、毁损等风险自标的物向乙方移交之日起转移给乙方，即自办理移交手续之日起，乙方承担标的物的保管、安全等管理责任,若乙方不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移交手续，风险视同转移。
[bookmark: _GoBack]（三）乙方对于标的物的清运需在签订本合同后360天内完成，涉及标的清运所需要的进出场道路、场区管理等事宜根据竞得人需要，由我镇牵头与相关单位协调解决。乙方需依法依规进行运输和作业，遵循相关部门的要求，做好安全生产、扬尘防护等相关工作，防止环境污染，节约集约利用土石方资源，并承担相关一切费用。
（四）乙方若不能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完成标的物的清运，甲方可自行聘请第三方对剩余土方（石料）进行勘测评估，代为清运，并通过法定程序将所需费用告知乙方，再向乙方进行追缴。
四、纠纷的解决
凡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依法向惠东县人民法院起诉。
五、其他
（一）本合同自双方合法代表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本合同一式 三 份，甲、乙方各执 一 份，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惠东分中心备案 一 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附件：
1.《黄埠镇沙埔村4宗地块砂石余渣处置项目公开挂牌转让的说明》
2.《产权交易成交通知书》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